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
交易规则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以下简称“电子卖场”）通过实施网上直购、竞价、网上询价、电子反拍等简易采购程序，着力推进全区通用类货物、服务、工程电子化采购。为了便于各类采购主体了解和掌握电子卖场交易规则、成交原则等内容，特制定本规则。
一、总体规则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0]电子卖场交易方式包括网上直购、竞价、网上询价、电子反拍等。交易范围包括依法制定的自治区全区统一集中采购目录内（框架协议未实施完成前）或集中采购目录外、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服务和工程的采购活动。
二、网上直购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网上直购”功能开展的货物、服务及工程类采购，通过选择已上架的商品或服务直接与供应商开展采购活动。
（一）交易规则
1.分散采购
（1）集采目录外纳入电子卖场的政府采购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入驻电子卖场的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不在线上管理，采购人可使用电子卖场提供的结算单与供应商完成资金结算；如需签订合同，可按照单位内部控制要求与供应商线下签订。
2.集中采购
（1）集采目录内（框架协议未实施完成前）备注为“空白”的部分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各地征集的电子卖场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二）限额标准
3D打印机、票据打印机、条码打印机、地址打印机：小于40万元；集采目录内/外品目：自治区本级小于100万元，盟市级小于80万元，旗县级小于6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三）采购计划规则
分散采购无须关联采购计划，集中采购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四）成交原则
供应商在电子卖场中线上确认订单后视为成交。
三、竞价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竞价”功能开展的服务和工程类采购。电子卖场中竞价活动开展方式分为两种，分别是：定向采购和公开竞价。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_Hlk199256459][bookmark: OLE_LINK16]定向采购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必须邀请三家以上供应商定向选取，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参与采购活动；
公开竞价是指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公开发布的竞价项目，电子卖场自动生成和发布竞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少于3家，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参与采购活动。
（1） 交易规则
1.分散采购
（1）集采目录外纳入电子卖场的政府采购服务类和工程类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各级公开征集的服务类和工程类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不在线上管理，采购人可使用电子卖场提供的结算单与供应商完成资金结算；如需签订合同，可按照单位内部控制要求与供应商线下签订。
2.集中采购
（1）集采目录内纳入电子卖场的政府采购服务类和工程类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各地公开征集的服务类和工程类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二）限额标准
工程造价鉴定服务：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在40万元以下；集采目录内/外品目：自治区本级小于100万元，盟市级小于80万元，旗县级小于6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三）采购计划规则
分散采购无须关联采购计划，集中采购必须关联采购计划。
（四）成交原则
1.竞价项目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供应商确认采购结果后，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3.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示。
四、网上询价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网上询价”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由采购人在电子卖场中公开发起线上电子化交易活动，通过最低价法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交易方式。
（一）交易规则
1.集采目录内纳入框架协议的货物类品目暂未实行框架协议的,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云平台供应商；
3.采购人通过电子卖场“网上询价”功能录入采购需求及商务要求，生成网上询价项目；
4.电子卖场根据网上询价项目自动生成和发布网上询价公告，明确项目要求、参与条件及报名时间；
5.网上询价项目报名时间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供应商通过线上报价方式参与采购活动；
6.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7.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二）限额标准
自治区本级小于100万元，盟市级小于80万元，旗县级小于6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三）采购计划规则
必须关联“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为“网上询价”。
（四）成交原则
1.网上询价项目不可以指定品牌、型号；
2.网上询价项目报名且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供应商确认采购结果后，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3.报名且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4.采购人选择非排名第一报价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的应说明理由，选择理由将在结果公告中进行公示。
五、电子反拍
适用于电子卖场中通过“电子反拍”功能开展的货物类采购，采购人通过选择已上架的货物类商品采用全网公开反向竞价的方式开展采购活动。
（1） 交易规则
1.分散采购
（1）集采目录外纳入电子卖场的政府采购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入驻电子卖场的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不在线上管理，采购人可使用电子卖场提供的结算单与供应商完成资金结算，如需签订合同，可按照单位内部控制要求与供应商线下签订。
2.集中采购
（1）集采目录内（框架协议未实施完成前）备注为“空白”的部分货物类品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未达到采购限额标准；
（2）供应商为入驻电子卖场的供应商；
（3）电子卖场通过电子订单对交易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4）采购合同采用线上管理，采购人与供应商线上签订合同，完成资金结算。
（二）限额标准
3D打印机、票据打印机、条码打印机、地址打印机、小于40万元；集采目录内/外品目：自治区本级小于100万元，盟市级小于80万元，旗县级小于60万元（分散采购限额标准）。
（三）采购计划规则
分散采购无须关联采购计划，集中采购必须关联“电子卖场计划”且实施形式必须为“电子反拍”。
（四）成交原则
1.电子反拍项目报价供应商满足三家的，报价不同时以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报价相同时以报价时间最早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采购项目成交后，由系统自动发布成交公告；
2.报价时间截止后，报价供应商不足三家时，作废标处理，系统自动发布废标公告。
六、终止项目规则
1.电子卖场货物类、服务类、工程类的采购项目或订单，可发起终止项目申请。对于网上直购的货物类订单，可通过退换货的方式终止该项目的采购；
2.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按照相关管理制度要求，分级设置终止项目规则配置；
3.已终止的项目，系统将自动发布采购项目终止公告；
4.电子卖场使用“终止项目管理”功能对采购项目终止活动进行跟踪与管理；
5.各级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应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管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信用考评管理规则》要求，对无正当理由终止采购项目和订单的各采购当事人，进行诚信管理。
项目终止适用范围如下：
	序号
	适用情形
	终止配置
	审核流程

	1
	采购项目报名中
	可终止，不审核
	采购方自行终止

	2
	采购项目报价中
	可终止，不审核
	采购方自行终止

	3
	采购项目结果待确认中
	可终止，一岗审核
	采购方发起->成交供应商进行项目终止确认->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审核确认

	4
	项目成交后，合同备案前
	可终止，一岗审核
	采购方发起->成交供应商进行项目终止确认->电子卖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审核确认


七、其他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因特殊情况需要修改、补充的，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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